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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利众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利众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长信利众债券（LOF)

基金主代码 1630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倪伟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琼予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琼予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0年5月1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是

注：上述离任日期指本公司作出基金经理正式解聘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19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先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先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先优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88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黄韵、朱垚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琼予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琼予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0年5月1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是

注：上述离任日期指本公司作出基金经理正式解聘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20-044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中标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预中标项目概况

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于2020年5月18日发布了“简阳市河东环线快速通道项目三标

段” 项目的公开招标评标结果公示，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该项目

中标候选人第一名。 评标结果公示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1、公示媒体：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https://www.cdggzy.com/）

2、招标人、项目名称及建设内容

（1）招标人：四川阳安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及内容

项目名称：简阳市河东环线快速通道项目三标段

建设内容：简阳市河东环线快速通道项目三标段路线长约7.87公里，采用一级公路标准，设计

时速80公里/小时，双向六车道，路基宽度33.5米。

（3）建设模式：融资建设

（4）建设工期：720日历天

3、拟中标金额：工程建设费463,566,200元。

二、项目预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拟中标金额约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6.58%。 若公司能最终中标并顺利实

施该项目，预计将对公司相关建设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1、公示期

此次评标结果公示期为2020年5月19日至2020年5月21日。 由于项目尚处于公示期，公司能否

获得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并签订正式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项目履行条款以公司与业主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最终中标

结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44 900921

证券简称：丹化科技 丹科

B

股 编号：临

2020－021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期回复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47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

司于2020年5月19日之前对该《问询函》进行回复并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披

露的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0）。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

项落实和回复。由于部分问题涉及的事项尚需补充完善，为确保回复的准确、完整，经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0年5月26日前完成回复《问询函》的工作并对外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

2020-063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

部分员工成立信托计划增持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于2020年3月24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部分员工筹划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4）。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虹科技” ）及其关

联企业（除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外）的部分员工拟委托金融机构成立专项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2020年5月18日，公司接到盛虹科技的通知，本次增持计划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设立。 盛虹

科技及其关联企业选定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增持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 并与陕

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陕国投·东方盛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全额认购由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增持计划专门设立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的劣后级份额。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将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取得

并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根据参与者的认购情况，本次增持计划总规模将不超过7.51亿元，最终购买情况目前还存在不

确定性。 本次增持计划管理人委员会将视市场情况在合理的价格区间进行增持交易，最终持有的股

票数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

2020-23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年 5月15日发行完毕， 相关

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0国金证券CP003 短期融资券期限 91天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072000119 簿记日期 2020年5月13日

起息日期 2020年5月15日

兑付日期 2020年8月14日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1.67%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中国债券信息网，http://www.chinabond.com.cn；

3、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8

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5月18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127号A座写字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广西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10名，代表股份483,027,34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为75.3390%。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

份482,665,7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5.2825%；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7名， 代表股份

361,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0.056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以下第8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1.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其中赞成482,726,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76%；反对301,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1,827,1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166%;反对301，2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其中赞成482,726,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76%；反对301,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1,827,1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166%;反对301，2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其中赞成482,726,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76%；反对301,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1,827,1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166%;反对301，2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其中赞成482,726,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76%；反对301,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1,827,1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166%;反对301，2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其中赞成482,726,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76%；反对299,9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21%；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3%。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1,827,1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166%;反对299,9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27%；弃权1,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

6.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其中赞成482,726,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76%；反对301,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1,827,1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166%;反对301，2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其中赞成482,726,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76%；反对301,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1,827,1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166%;反对301，2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其中赞成482,726,1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76%；反对301,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1,827,1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166%;反对301，20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5%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齐春艳、史小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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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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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和变更议案，也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4月25日以公告形式

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19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5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2票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地点：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22号公司会议室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方洁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人，代表股份167,958,85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323%（公司在股权登记日的有表决股份总数为372,147,970股，系公司总

股本396,662,205股减去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24,514,235股计算得到，下同）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156,803,2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1347%；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1,155,5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76%；

2、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 （除公司董监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6人，代表股份11,564,4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7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408,8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9%；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11,155,5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7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58,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58,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58,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58,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1,

618,881.06�元，母公司净利润为321,076,767.01元，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32,107,676.70元后，当

年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79,511,204.359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412,069,830.03元，减去2018年度已

分配利润111,644,391.00元和2019年半年度已分配利润93,036,992.50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486,899,650.889元。

公司拟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4,514,235股后的总股本372,147,97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3.5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130,251,789.5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一年度。 公司2019年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58,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1,564,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审计费用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125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958,8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1,564,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汪琛律师、汪祝伟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

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6

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莞证券” ）的《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东莞证券原已指派了保荐代表人朱则亮先生

与伍智力先生履行关于募集资金的持续督导职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披露的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现因东莞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袁炜先生与伍智力先

生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袁炜先生将接替朱则亮先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

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的保荐代表人为袁炜先生与伍智力先生。 袁炜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袁炜先生简历

袁炜先生：东莞证券投资银行五部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毕业于暨南大学，经济学硕士，具有

10年以上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曾主持或参与天龙集团（300063）、新宝股份（002705）、宏川智慧

（002930）、日丰股份（002953）等IPO项目，人福医药（600079）、诺德股份（600110）、恒基达鑫

（002492）、新宝股份（002705）等非公开发行项目，深天地A（000023）收购独立财务顾问项目，

具有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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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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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8日下午1: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

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27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5名， 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843,405,3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113%；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名，代表本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829,142,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8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

人，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4,262,5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8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执行董事长邱坚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

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议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的全

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作出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43,402,4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8％；反对2,9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2％；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43,402,4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8％；反对2,9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2％；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843,363,3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反对42,0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2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1,843,402,4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8％；反对2,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5、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843,401,9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8％；反对3,4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5,649,042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3％；反对3,4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217％；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公司未来利润分配实施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股本基数，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4.50元现金红利(含税)，2019年度公司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聘请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1,842,464,1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489％；反对941,09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511％；弃权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4,711,273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9871％；反对941,096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6.0125％；弃权73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5％。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按照中国会计

准则编制的年度财务报表及其它财务报表的审计或审核事务，并授权董事会决定相关聘用酬金事宜。

7、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43,402,4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8％；反对2,9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2％；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5,649,542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15％；反对2,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185％；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43,401,9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8％；反对3,4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2％；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修正案》、《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9、审议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

表决结果：同意1,843,362,7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反对42,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23％；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5,609,842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278％；反对42,0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2683％；弃权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8％。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10、审议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

表决结果：同意1,843,161,3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868％；反对243,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132％；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5,408,442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4411％；反对243,4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5550％；弃权6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8％。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43,401,9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8％；反对3,4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2％；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5,649,042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3％；反对3,4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217％；弃权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同意公司通过保证担保、银行授信、存单质押等方式，为Sofiza� SAS及其下属子公司向境内外银行

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3000万欧元。 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郑培敏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作《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对独

立董事在2019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情况、日常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

履职情况进行报告，并对公司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0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指派黄栩律师、韩陆征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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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及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公司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

期披露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

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根据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司将以4.45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并注销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943,320股。 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

减资程序。 待本次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698,536,100元变更为2,697,

592,78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

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0年5月19日至2020年7月2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9:00-17:30。

2、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2689号

联系人：范亚杰

联系电话：021-67288431

联系传真：021-67288432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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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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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的交易时

间，即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

（星期一）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军。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3,969,863,832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37.71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856,731,464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6.63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 代表股份113,132,36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74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124,038,768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1.17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906,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10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13,132,3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747％。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9,784,3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0％；反对77,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95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9％；反对7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9％。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 方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铜陵有色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2020)承义法字第00146号

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

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 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19人， 代表股份3,969,863,83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7.7129%，均为截止至2020年5月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3,856,731,46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6.63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13,132,36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074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公司关于增加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上述提案由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提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

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两名股东代表、

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果由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9,784,3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0％；反对77,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3,959,2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9％；反对7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9％。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有效表

决权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 娟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

2020-041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1000）。 中国证监会

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

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05月 19�日

证券代码：

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

2020-042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投资者网上开放日活动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与广大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10:00-12:10举办投资者网上开放日活

动，本次投资者开放日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录“再出发.拓维信息开放日&24周年

云庆典”（https://v.alltuu.com/albumset/Talkweb2020520/，点击“投资者互动” ），同时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c/002261.shtml）参与本次开放日活动。

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开放日活动的人员有：董事长、总经理李新宇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龙麒女士，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倪明勇先生等相关人员。

热忱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19日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20-27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9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5月15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董事胡继晔、孙宏斌、杨璐、段荣华、杨强、骆东、刘俊

峰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姜洪东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

决议：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本次变更公司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后，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姜洪东

委 员：胡继晔、孙宏斌、段荣华、骆东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 璐

委 员：李晓虹、杨强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胡继晔

委 员：姜洪东、李晓虹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宏斌

委 员：骆东、胡继晔

（五）董事会关联交易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晓虹

委 员：杨璐、毛钊勤、刘俊峰、彭炜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